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迪庆藏族自治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情况

迪庆藏族自治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州人民政府工作

部门，为正处级。加挂迪庆藏族自治州人民防空办公室牌子。

迪庆藏族自治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住

房城乡建设管理和人防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省委、州委的决策

部署，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住房城乡建设管理

和人防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。

一、主要职责
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州关于工程建设、城市建设、

村镇建设、房地产开发、住房体系保障建设、人民防空、建

筑业、房产业和市政公用事业等有关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管

理的法律、法规，负责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管理。

（二）承担规范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秩序的责任。拟订

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的地方性法规、政府规章草案和相关政

策。制定全州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中长期发展规划并组织实

施和监督检查。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州级城镇建设资金项目投

资计划并监督实施。

（三）承担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、监督管理房地产市场

的责任。会同有关部门拟订房地产市场监管政策并监督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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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。指导城镇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和开发利用工作。拟订全

州房地产业的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、房地产开发、房屋

权属管理、房屋租赁、房屋面积管理、房地产估价与经纪管

理、物业管理、房屋征收拆迁的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。组织

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工作。

（四）承担住房制度改革和履行公积金行业监督管理的

责任。拟订全州住房改革政策并指导实施。会同有关部门拟

订住房公积金政策、发展规划，监督住房公积金和其他住房

资金的管理、使用和安全。

（五）承担城镇住房建设、保障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的

责任。拟订城镇住房政策、住房保障政策、发展规划、年度

计划并指导实施。会同有关部门申报和安排保障性住房资金

并监督实施。

（六）承担建立科学规范的工程建设标准体系的责任。

负责工程建设标准化和造价管理工作。组织制定和发布工程

建设地方标准并监督执行。拟订地方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评

价方法、经济参数、建设标准和工程造价管理制度。拟订公

共服务设施（不含通信设施）建设标准并监督执行。指导监

督各类工程建设标准定额的实施和工程造价计价。组织发布

工程造价信息。

（七）监督管理建筑市场，规范建筑市场各方主体行为。

组织实施房屋和市政工程项目招投标活动的监督执法，起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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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、建设监理、起草勘察设计的地方性法规、政府规章草

案并指导、监督实施。拟订规范建筑市场各方主体行为的规

章制度并监督执行，组织协调建筑企业参与国际工程承包、

建筑劳务合作。监督管理工程勘察设计咨询业、工程勘察设

计质量和市场。指导建筑活动和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。

（八）拟订城市建设的政策并指导监督实施。指导和监

督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、安全运营和应急管理，监督城市

建设管理及综合行政执法工作。承担推进建筑节能、城镇减

排的责任。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建筑节能和城镇减排的政策、

规划并监督实施，组织实施重大节能项目。

（九）承担规范村镇建设的责任。结合全州“三农”工

作的统一安排部署和乡村振兴的统一安排，会同有关部门拟

订村庄和小城镇建设政策并指导实施，指导村镇规划编制、

农村住房建设和安全及危房改造，指导小城镇和村庄环境治

理、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。负责农村民居通用图的设计

及推广。指导重点小城镇建设和旅游小镇建设。

（十）承担人民防空工作的责任。负责全州人民防空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贯彻落实和监督检查，拟订全州人民防空

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建设规划和计划并组织实施。。

负责推进人民防空防灾一体化建设工作，制定人防组织指

挥、通信、警报、建设计划、城市防空袭计划和人民防空教

育计划并组织实施，进行防空袭演练。负责检查监督指导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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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人防工程建设、工事安全使用、维护管理、工事平战结合、

资产管理等工作。组织开展人民防空宣传教育。战时负责并

组织指挥群众进行疏散和隐蔽，协同军事部门搞好城市和要

地防空指挥及通信保障工作。

（十一）承担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的责任。拟订建筑

工程质量、建筑安全生产和竣工验收备案的政策、规章制度

并监督执行；组织或参与工程重大质量、安全事故的应急救

援、调查处理。

（十二）承担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执法稽查责任。制定执

法稽查的相关规章制度并指导、监督执行。指导系统法制建

设、行政执法、行政执法监督和普法工作，受理系统行政复

议、行政诉讼、行政仲裁案件和信访、议案提案的督查督办，

以及承担全州综合执法部门队伍的行业管理和执法培训，规

范执法队伍的建设等工作。

（十三）承担建筑工程和市政设施抗震设防监督管理的

责任。负责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；组织编制抗震防灾

规划并指导实施；指导和组织震后恢复重建工作；负责震后

应急抢险的相关工作；负责农村居民地震安全工程的监督管

理。

（十四）完成州委、州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二、内设机构

办公室、城乡建设管理执法监督科（行政审批科）、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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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产业管理科、住房保障科、城市建设科、村镇建设科、建

筑业管理科、人防工程管理科、人防指挥通信科。


